第  三  章

台灣國際地位：

三個證明方式

1. 近100年來之歷史分析比較

2. 西柏林模式分析比較

3. 古巴模式分析比較

台灣國際地位的

歷史問題

台灣的國際地位是由歷史演變而來的。因此為了釐清台灣之國際地位，我們必須對台灣歷史有個共同的認識。

以下探討台灣歷史1895年至今，然後我們從美國人所重視之一般國際法、國際條約法與佔領法加以釐清，並提出「台灣歷史五大主張」。

近100多年台灣歷史之探討

先從 重新探討歷史 開始

一般事項

（西元1895年至1950年）

	日期
	事件


	1895.05.08
	清朝皇帝與日本天皇簽訂《馬關條約》，永久割讓台灣本島及澎湖予日本。

	1912.01.01
	中華民國成立

	1937.07.07
	蘆溝橋事件，中日戰爭開始

	1941.12.07
	珍珠港事件

	1945.09.02
	聯軍授權中華民國（國民黨）軍隊至台灣接受日本人投降

	1945.10.25
	台灣光復節

	1946.01.12
	台灣人國籍改為中華民國國籍

	1948.11.30
	《通商友好條約》（Friendship, Commerce, and Navigation Treaty）正式生效

	1949.12.10
	中華民國政府與首都遷移至台灣


近100多年台灣歷史之探討
一般事項

（西元1951年至今）

	日期
	事件

	1952.08.05
	《中日和平條約》（Treaty of Taipei）正式生效

	1955.03.03
	《中華民國與美國共同防禦條約》（MDT）正式生效

	1971.10.25
	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

	1978.12.31
	中華民國與美國斷交

	1979.04.10
	美國國會通過台灣關係法

	1980.01.01
	《共同防禦條約》（MDT）失效


近100多年台灣歷史之探討
中共特別注意事項

	日期
	事件

	1949.10.01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1972.02.28
	﹝第一﹞「上海公報」公布

	1979.01.01
	﹝第二﹞「上海公報」公布 ﹝亦稱《建交公報》﹞

	1979.03.01
	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

	1982.08.17
	﹝第三﹞「上海公報」公布 ﹝亦稱《817公報》﹞


總觀

西元1895年至今的台灣歷史

中華民國（ROC）在台灣之解釋與看法如下：

中華民國（ROC）在台灣之解釋

◎台灣澎湖之主權：早於1945.10.25移轉給中華民國

◎中央政府之正確名稱為「中華民國」，從1912年起
◎中華民國在台灣為主權獨立國家
◎台灣有資格加入聯合國

◎海峽兩岸：一國兩區
總觀

西元1895年至今的台灣歷史

中華人民共和國（PRC）之解釋與看法如下：

中華人民共和國（PRC）之解釋

◎中央政府之正確名稱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從1949年起

◎台灣澎湖之主權：早於1945.10.25移轉給中華民國，再自1949年起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
◎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主權獨立國家，是「中國」唯一之合法政府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聯合國會員

◎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中華民國「代表中國」之地位，台灣澎湖自然屬於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所擁有

A Re-examination of Taiwan History

重新探討台灣歷史
我們以美國的角度重新探討這段台灣歷史，可提出五大主張。
所謂「美國的角度」是指符合國際法及美國國內法之觀點，由於「當局者迷」，故自另一角度重新對台灣歷史加以探討，對於事實之釐清更有助益！

茲將該五大主張分述於後：

重新檢討歷史版本之大議題

＃1
我們可以主張：

1895年《馬關條約》生效後，在國際法上，中國之前對台灣與澎湖因歷史、文化、語言、種族、地理位置、地質學……等因素所主張之權利，或過去中國對於台灣與澎湖所有權之認知，全部註銷。

Upon the coming into force of the 1895 Treaty, all previous claims of China regarding the ownership of Taiwan and the Pescadores, whether due to history, culture, language, race, geography, geology, etc., became null and void.

基於國際條約法之基本理念，與維持國際社會秩序之必要，此解釋應該成立。

重新檢討歷史版本之大議題

＃2
我們可以主張：

自1937年07月07日（盧溝橋事件）至1945年10月25日（日本在台灣投降之日）期間內，甚至到1940年代末期，由國民黨執政下之中華民國政府不只一次宣佈廢除1895年清朝所簽訂之《馬關條約》。

惟基於國際條約之基本理念，與維持國際秩序之必要性，條約並不允許作單方面的解除或廢除行為，除非該條約有如此之條款。

《馬關條約》是由清朝皇帝與日本天皇所共同簽訂之，其中並無記載可由清朝政府，或其後續中國政府得以解除之條款或方式。

許多中國人所稱：「中國早於1930年代、1940年代多次已宣布廢除《馬關條約》的論點，很難說有確實的國際法基礎或在法律上站得住腳。

重新檢討歷史版本之大議題

＃3
我們可以主張：

即使中國政府可在1937年至1945年（或其他期間內）單方面廢除《馬關條約》，如此不影響台灣、澎湖割讓給日本之事實。

國際法學者之認定為：有關國與國之間的和平條約，其中有關指定賠償金方面、領土割讓、債務之承受等者，一旦該條約生效，各方把相關條款協議完畢，就算已經完成之條款。日後即使任一方按照其中特定條款依法解除該條約，並不影響「已經完成之條款」，例如賠償金之退還、割讓領土之歸還或債務承受之解除等等，除非另有簽訂全新的條約來規範這些事宜。

註一：中華民國與日本間所簽訂之和平條約（《台北條約》）亦未提及相關問題。

註二：中華民國非《舊金山和平條約》之簽署國，不得主張因該條約而受惠（請參考SFPT第21條與第25條）。

重新檢討歷史版本之大議題

＃4
我們可以主張：

在國際法上，1945年10月25日並不能稱為光復節，因為當天不能解釋為有主權之移轉。

從大約1820年起，國際間所有文明國家所公認之原則是：軍事佔領不移轉主權，此原則後來亦列入1949年的《日內瓦公約》。

簡言之，台灣澎湖於1895年因條約而割讓予日本，此時台灣澎湖已經不是「中國國內問題」，而是國際社會之議題，必須有一個國際條約才能移轉其主權。
而且，徹底研究盟國之官方文件以後，很快發覺沒有任何盟國之元首或主要行政官員認為1945年10月25日由台澎地區之領土主權過戶給中國。依據國際法，當天是軍事佔領的開始而已。
重新檢討歷史版本之大議題

＃5
我們可以主張：

中國之國籍法，原於1929年02月05日公佈施行。當時在台灣之人民為日本籍。

中華民國在1946年元月12日代（或更早）公佈台灣人民成為中華民國國民（國籍）。1952年08月05日中華民國與日本簽訂之和平條約（《台北條約》）之中，台灣澎湖居民之國籍依據中華民國所公佈之法規而訂，惟爾後中華民國並未發布相關法規，直到2000年02月09日才修訂國籍法，但修正案仍對美日太平洋戰爭後台灣居民之國籍，隻字未提。

若以上﹝1946年﹞國籍確認事宜在當時情況緊急之下未能完成一切所需手續，日後也應經ROC立法單位早日立法追溯之！未經國際條約或法律再確認的情形，並沒有意義，亦不能視為有效！換言之，本土台灣人今天認為係中華民國國民，在國際法上是一個錯誤的認知！ 
依照國際條約之習慣法，務必尊重當地居民之意願，允許其在特定期間（如「一年」或「兩年」）內選擇是否要保留原國籍（即「日本籍」）。再者，在台灣澎湖之主權沒有經過和平條約明確轉移中華民國的情況下，所賦於台灣人民之中華民國國籍是完全沒有法律依據的！
探討這段歷史所遺漏之項目

我們再以美國的角度重新探討這段歷史，發覺完全遺漏了於1952年04月28日，由四十八個國家所簽署之《舊金山和平條約》。

《舊金山和平條約》是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簡稱SFPT.
積極參考SFPT之條文

從《舊金山和平條約》之下，我們可以直接解釋出並強烈主張下列事項

	事    項
	條文

	日本放棄台灣、澎湖，但是沒有指地收受國

      ﹝註：台澎之歸屬必須以條約之慣例法來分析﹞
	2(b)

	對於美國軍事政府處理第2條與第3條相關土地、財產等措施，日本政府一律承認
	4(b)

	「中國」所受惠之事項不包括台灣、澎湖地區
	21

	「美國軍事政府」是日本及其殖民地、海外領土等之主要佔領權
	23

	中華民國既然非簽署國，不得包含在所謂「聯軍」一詞之中
	25

	日本與其他國簽署和平條約時，不得逾越SFPT之條件或所規定事項
	26


1945年10月25日
由「獨立關稅區」與《舊金山和平條約》之觀念，可回溯到1945年10月25日
我們可以主張：

◎台灣與澎湖原來為日本殖民地。

◎中華民國以次要佔領權之地位，在台灣地區代表美國軍事政府，接受日本軍隊投降。
◎台灣與澎湖成為美國軍事政府轄下之獨立﹝分離﹞關稅區。

◎中華民國軍隊以次要佔領權之地位佔領台灣與澎湖。

◎台灣與澎湖之主權並沒有移轉給中華民國。

註：在美日太平洋戰爭期間，所有攻打台澎地區的軍事行動，都是美軍所為，中華民國並沒有參與。因此對台澎地區而言，美國是征服者，在國際法上，美國必定是主要佔領權國。在1945年9月2日麥克阿瑟在一般命令第一號中，指定蔣介石至台灣接受日軍投降，蔣介石接受這樣的一個指定，所以代理關係就成立。而且很重要的是，一般命令第一號的內容都是對於日軍的安排，並沒有任何對領土的安排。實際上，在國際法上，麥克阿瑟並沒有權力許可台灣澎湖的領土主權要過戶給誰，所以日軍在台灣投降，並不能解釋為台灣光復節。

基於上述觀念，自西元1895年至今的台灣歷史

美國之解釋與看法如下：

美國之解釋

◎台灣澎湖之主權：從未移轉給中華民國

◎在「一個中國」政策之下，「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之唯一合法政府

◎台灣並非主權獨立國家

◎依台灣關係法的條款規定，台灣中央政府之正確名稱並非「中華民國」，而是台灣當局
· 台灣無資格加入聯合國
· 中華民國之主權領土僅剩金門與馬祖
以上的解釋完全符合國際法。
17
擺脫中國人打壓，走上自己的自由路

